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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鹰律师事务所（许可证号
23310200930411648）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到本所办理债权申报事宜。浙江山
鹰律师事务所注销前债务由负责人王
子林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山鹰律师事务所
2019年 4月17日

注销公告
物权资产情况：位于杭州市解放东路钱江新城

“迪凯银座”24-29层商业用房（合计11580.18平方
米），地下车位（90个）、附属用房（面积950.3平方米）。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
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相关项目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物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71 邮件地址：
sschen@gwamc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
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

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 4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迪凯银座”24-29层商业用房等物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兴业银行及工商银行收购的浙江永基伟业汽摩部件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4】月【10】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 89773833】（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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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永基伟业汽摩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赫嘉汽配有限公司

瑞安市飞跃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一正轮胎有限公司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夏燃料有限公司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滨田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伟海萨特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瑞安

瑞安

瑞安

瑞安

温州

温州

瑞安

乐清

温州

苍南

温州

债权本金

689.450595

562.399249

963

680

1190

600

800

200

1941.00485

800

1799.127993

10224.982687

利息

337.275573

27.540384

583.918891

46.266013

256.082174

362.543808

20.55351

41.45043

948.422678

624.308634

966.410016

4214.772111

担保情况

浙江宏泰车业配件有限公司，舒良娥、黄忠权

温州超航机电有限公司、浙江光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陈成坤、陈瑞钢、陈苗微

浙江长征鞋业有限公司、林振光、韦启盛、徐贤。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奥林五金有限公司、苏州晨新轮胎有限公司、飞奔
集团有限公司、戴安兵、陈微芬。

浙江良丰阀门有限公司、浙江雄军锻造有限公司、温州市宏泰泵业有限公司、
张积储、张积招

温州市大华燃料有限公司、温州明翔纸品有限公司、林兴、杨选进、姜德华、李
云光。
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江苏意奔玛机械有
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金永乐、金朝杰

温州长江合成革有限公司、盐城瑞气气体有限公司、绍兴瑞气压缩机有限公
司、陈孝通、陈孝焕。

无

无

资产状况

无

无

无

无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提供202.6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温州市火车站金鼎花苑A幢
1402室，提高234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已拍卖未收款）；浙C0C299梅赛德斯奔驰小型汽车，提高
98.5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

无

无

无

无

龙港镇芭黎大厦114室的商铺，建筑面积61.65平方米，抵押担保金额234万元；龙港镇芭黎大厦202
室的商铺，建筑面积537.36平方米，抵押担保金额1235万元。

解放街丰盛大厦A、B幢二层201-1号房地产，建筑面积1710.67平方米，抵押金额3767万。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慈溪市耐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慈溪市耐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833（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慈溪市耐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隆车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奇辉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融信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市

慈溪市

余姚市

余姚市

宁海县

债权本金

1672.86

450.00

3535.66

140.00

795.00

6593.52

利息

34.86

36.57

372.19

5.39

77.09

526.10

担保情况

保证人：袁维芳、刘亚玲提供10000万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王裕丹、王嘉诚分别提供1500万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人：慈溪市耐行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1、2：宁波嘉隆工业有限公司、徐敏分别提供205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3：宁
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提供55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4：宁波欧哈希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18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5：苏一清提供66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余姚市中信石化有限公司、郑新伟、郑爱娟、郑孟赞、朱军华、卢亚君分别提供360万元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人：余姚市奇辉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1：宁波辉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10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2：宁波辉煌
车业有限公司提供95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3：章灏提供95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人4：章从员提供95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5户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止）

资产状况

/

抵押物：慈溪市耐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浦镇新浦村的工业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556.4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90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值450万元。

/

抵押物1：定梁龙门加工中心GLU16*2、GU6；抵押物2：精密龙门铣床LY-1320MAK、
LY2000MB。以上二抵押设备合计提供392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

/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17日

（2019）浙0304民初2401号
李俊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小卡咪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俊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6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11日指定温州
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5月22日向温州三
联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和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
梧田街道香滨左岸1组团2幢704室；邮政编码：325000；联
系人：鲁呈丹，联系电话：17706876350）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
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5月27日
下午15时0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
日前，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
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7破3号

本院于2019年4月2日根据包玲琴申请，裁定受理苍
南县同路人金融机具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9年5月2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财富中心1902室，邮编：325000，
联系人：韩笑（联系电话：13957790912），黄建明（联系电
话：15868141748）]，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

《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5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章普森：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文与被告章普森为民间借
贷纠纷（2019）浙1003民初170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50000元，并赔偿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期限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本
案定于2019年7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龙马制衣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龙马制衣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金额

见下表（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单位：人民币 元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71 邮件地址：sschen@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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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龙马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华安钢结构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工力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新红染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深蓝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华力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

义乌市挺昕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瑞丰印业有限公司

债务企业所在地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温州

债权本金余额

32,999,597.46

80,000,000.00

20,000,000.00

41,255,661.61

28,000,000.00

25,000,000.00

15,000,000.00

12,000,000.00

1,899,999.99

256,155,259.06

债权利息

3,065,775.96

18,262,989.84

5,417,069.45

9,495,048.86

8,291,204.45

7,836,996.67

276,851.64

215,229.66

773,616.77

53,634,783.30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7/9/14

2017/9/14

2018/9/4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